保密承诺函

致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 我机构愿与贵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贵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能效/可再生能源/污染防控领域典型项目节能量/碳减排量/环境效益确定方法研究”课题的投标工作；

2. 为使我机构深入了解贵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能效/可再生能源/污染防控领域典型项目节能量/碳减排量/环境效益确定方法研究”课题的核心要领，特申请获取《华夏银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操作手册》纸质版文件。

为妥善保护保密信息，我机构承诺将按法律法规以及本函的下列要求履行对保密信息的保密义务：

第一条 定义

1.1 保密信息：是指我机构从贵行获取的《华夏银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操作手册》，以及可能涉及到的有关客户和项目的各种信息和资料。

1.2 下述信息不属于保密信息：


(1) 已进入公共领域或可从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

(2) 在我机构获得保密信息后，非由于我机构的原因导致该信息为公众所知悉；

(3) 我机构自不承担保密义务的第三方处合法获取的信息。

第二条 保密义务

2.1 我机构承诺，《华夏银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操作手册》的保密信息仅用于贵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能效/可再生能源/污染防控领域典型项目节能量/碳减排量/环境效益确定方法研究”课题的投标工作及课题研究工作。

2.2 我机构对保密信息妥善保密，保密的程度应不低于我机构对自己的保密信息所采取的保密措施和审慎程度。

2.3 仅我机构的下述人员可接触保密信息：投标讲标人员、课题组研究人员。本款所列人员应与我机构承担本保密承诺函项下同等的保密义务，且如该等人员违反保密义务，我机构将与该等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2.4 未经贵行事先书面同意，我机构不会以任何方式使任何第三方知悉保密信息，也不会将保密信息用于除该课题投标及开展研究之外的用途。

2.5 未经贵行事先书面同意，我机构不会对保密信息的全部或任何部分进行复制。

2.6 如基于法律、行政法规、司法判决或裁定或政府机关、监管机关依法做出的强制性要求必须披露保密信息时，我机构会尽快通知贵行，并且，我机构将尽商业上的合理努力防止或限制其他未被要求披露的保密信息因此而泄露。

2.7 我机构有权为有关项目之目的，向我机构的关联方或专业顾问（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评估师等）、潜在参与方披露保密信息，前提是被披露方已经向我机构承诺遵守保密义务。


第三条 保密信息的交回

3.1 我机构保证，一经贵行书面要求，我机构将立即交回所有书面的或其他有形的保密信息以及所有含有任何该保密信息的文件或其他载体。

3.2 未经贵行事先同意，我机构将不得擅自处置含有任何保密信息的任何载体。

第四条 赔偿责任

如我机构违反本保密承诺函项下的任何承诺，我机构将赔偿贵行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对第三方的赔偿、因此支出的律师费、仲裁费、诉讼费等）。

第五条 保密期限

我机构在本保密承诺函项下的保密期限自我机构首次收到贵行向我机构提供的保密信息之日起至全部保密信息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知信息之日止。

第六条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本保密承诺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因本保密承诺函引起的或与本保密承诺函有关的任何争议，所有当事方应当争取在收到任何其他当事方发出的书面通知后的45日内友好协商解决。在该期限内协商不成的， 任一当事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贵行总行所在地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本保密承诺函自我机构签字盖章之日起立即生效。

承诺人：******机构（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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